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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類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各戶政事務所組織規程」第七條至第十三條條文及「彰化縣彰化戶政

事務所編制表」，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七月一日生效。 

  附「彰化縣各戶政事務所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及「彰化縣彰化戶政事務所編制表」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各戶政事務所組織規程修正條文 

 
第 七 條     戶政事務所設會計室者，置主任；未設會計室者，置會計員，由本府

派員兼任;未設會計室或會計員者，由本府派員兼辦，依法辦理歲計、會計

及統計事項。 

第 八 條     戶政事務所設人事室者，置主任；未設人事室者，置人事管理員，由

本府派員兼任；未設人事室或人事管理員者，由戶政事務所派員兼辦，依

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第 九 條     戶政事務所政風業務，由戶政事務所派員兼辦。 

第 十 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第 十一 條    戶政事務所之員額設置基準另定之。 

第 十二 條    戶政事務所分層負責明細表，由各所擬訂，報本府核定。 

第 十三 條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八日修正條文，自九十七年一月二十

三日施行。 

             本規程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六月二十五日修正條文，自一百十年七月一

日施行。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5 日 

府人企字第1100223537號 

附件：「彰化縣各戶政事務所組

織規程」修正條文及「彰

化縣彰化戶政事務所編制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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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彰化戶政事務所編制表 
 

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主 任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一  

秘 書 薦 任 第七職等 一  

股 長 薦 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三  

課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

至第七職等 
三十二 

 

戶 籍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二十二 
內十一人得列薦任第

六職等。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二  

會

計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

列。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

列。 

合 計 六十七  

附註：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五」之規定；

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裁罰基準」第2點。 

附「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裁罰基準」第2點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8 日 

府社保護字第1100218768號 

附件：「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性

騷擾防治法案件裁罰基

準」第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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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區域計畫法罰鍰案件裁罰基準」，並自即日起生效。 

附「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區域計畫法罰鍰案件裁罰基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區域計畫法罰鍰案件裁罰基準 

彰化縣政府 102 年 1 月 9 日府地用字第 1020005831 號令發布 
彰化縣政府 105 年 9 月 6 日府地用字第 1050303758 號令修正 
彰化縣政府 110 年 6 月 30 日府地用字第 110 0229153 號令修正 

 

一、彰化縣政府為處理區域計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裁處案件， 建

立執法之公平性，特訂定本基準。 

二、裁罰依據： 

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之管制使用土地者，由該管直轄市、

縣 (市) 政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變更使

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其地上物恢復原狀。 

前項情形經限期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地上物恢復原狀而不遵從者，得按

次處罰，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其

費用由土地或地上物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負擔。 

依第一項規定限期改善者，其改善期間以三個月為原則，並得視違規情形予以

調整。 

依第二項規定執行停止供水、供電者，以依第一項規定裁罰並限期改善仍不遵

從，第二次裁罰時併同執行為原則，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日以後之農業用地新

增之違規行為及潛在易轉作工廠之大型違章建築，經本府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聯合取締小組會議審議，列為優先執行停止供水、供電之對象。 

已依第一項規定裁罰者，於限期改善期限內，若已依規定向目的業主管機關提

出合法使用之申請，於完成審查前，得免依本法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裁處。  

三、罰鍰裁罰基準：  

（一）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之管制使用土地，其違規面積未超過二千平方公尺

者，處新臺幣六萬元罰鍰。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30 日 

府地用字第1100229153號 

附件：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區域

計畫法罰鍰案件裁罰基準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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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違反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之管制使用土地，其違規面積超過二千平方公尺以

上者，每增加一千平方公尺，加處新臺幣一萬元，不足一千平方公尺，以一

千平方公尺計算；每次最高總額不逾新臺幣三十萬元。 

（三）依前二款所定應處罰之違反管制使用土地，如係濫倒廢土、廢棄物或其他有

礙公共安全等情節重大之行為者，其原定罰鍰數額得加倍，每次最高總額不

逾新臺幣三十萬元。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應處罰之違反管制使用土地，經限期令其變更使

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其地上物恢復原狀而不遵從者，得按次處罰，其罰鍰數

額按本基準規定執行之。 

四、經裁罰並限期恢復原狀後，再次發現仍未改善者，加重處分，依原裁罰金額按

次增罰新臺幣一萬元罰鍰；如第三次又發現仍未改善者，得依區域計畫法第二

十二條規定，移送彰化地方檢察署偵辦。 

    前項原罰額已達最高額者，當再次發現續有違規事實，仍以最高罰鍰額數裁罰，

但經發現第三次仍未改善者，依照前項後段規定辦理。 

 
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區域計畫法罰鍰案件裁罰基準修正總說明 

 
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區域計畫法罰鍰案件裁罰基準(以下簡稱本基準)於一百零二年  

一月九日訂定發布，並於一百零五年九月六日修正，本次依內政部一百零九年十月

二十九日台內地字第一○九○二六五七三一號函旨係為落實行政院指示從源頭管

制，避免農地違規再擴大，阻卻違章建築轉作工廠之政策方向，加強執行區域計畫

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停止供水、供電等措施，並將執行之原則

納入裁(罰)量基準，爰擬具「彰化縣政府處理違反區域計畫法罰鍰案件裁罰基準」

修正草案，共四點，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本基準第一點修正為彰化縣政府為處理本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裁處案件，爰修正

用語，以符規定。(草案第一點) 

二、目前本府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限期改善期限，一般案件以三個月為原

則，並得依個案情形，予以調整，以符實際，新增優先執行停止供水、供電之

對象以及執行之原則，另如經限期改善，於期限內已提出合法使用之申請，暫

免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裁處。(草案第二點 ) 

三、修正違規面積之用語，以臻明確。(草案第三點)  

四、修正加重處罰之用語。(草案第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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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令  
修正「彰化縣使用牌照稅徵收細則」第十七條、第十九條。 

  附修正「彰化縣使用牌照稅徵收細則」第十七條、第十九條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使用牌照稅徵收細則第十七條、第十九條 

修正條文 

 
第十七條     (刪除) 

第十九條     本細則自八十八年七月一日施行。 

             本細則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6 日 

府法制字第1100231756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使用牌照稅

徵收細則」第十七條、第

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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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令 類 

彰化縣政府 函  
主旨：有關地政士王羿琂經檢舉違法同時在臺中與彰化執業案，涉違反地政士法第

12條等相關規定，經本縣地政士懲戒委員會決議應予申誡1次之處分，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本縣地政士懲戒委員會110年第1次會議紀錄，暨地政士法第48條第1項

規定辦理。 

  二、檢附本縣地政士懲戒委員會110年度地懲字第1號決定書1份。 

  三、副本函送本縣地政士公會（檢附決定書1份供參）、本府行政處（檢附決定

書2份，1份刊登縣公報，1份貼公告欄）、本府地政處（附決定書1份）。 

 
正本：本縣各地政事務所 
副本：彰化縣地政士公會（檢附決定書1份供參）、本府行政處（檢附決定書2份，1份刊登縣公報，

1份貼公告欄）、本府地政處（附決定書1份） 
 

縣 長 王 惠 美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 

 

彰化縣地政士懲戒委員會決定書     110 年度地懲字第 1 號 

被付懲戒人： 

姓名：王○○ 

出生年月日：民國**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N12140**** 

證書字號：（**）台內地登字第 011881 號 

執照字號：（**）彰地登字第 000325 號 

事務所名稱：○○地政士事務所 

事務所地址：彰化縣********* 

 

上列被付懲戒人王○○經檢舉違法同時在臺中與彰化執業案，涉違反地政士法第 12

條等規定設立分事務所，提請本會依法處理，本會決議如下： 

主文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30 日 

府地價字第1100229177A號 

附件：本縣地政士懲戒委員會

110年度地懲字第1號決

定書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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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付懲戒人應予申誡 1 次之處分。 

事實 

一、 本案被付懲戒人王○○地政士前經檢舉違反地政士法規定同時在臺中與彰化

執業案（王君名片列事務所臺中 2 處、彰化 3 處），經被付懲戒人於陳述理

由書陳述略以：「…陳述人確實只有 1 處事務所(即彰化縣*********)執行業

務，名片所載之地點僅為聯絡代收文件用途…」。 

二、 依據地政士法第 12 條規定：「地政士應設立事務所執行業務，或由地政士 2

人以上組織聯合事務所，共同執行業務。前項事務所，以 1 處為限，不得設

立分事務所」。 

三、 本案被付懲戒人於名片列有福興所、員林所、芳苑所、台中所（梧棲區）、

大甲所等代書事務所地址與聯絡電話，經查證上開各處所，除名片上所列芳

苑所已無招牌外，其餘各處所有代書事務所招牌。 

理由 

一、 依據地政士法第 12 條規定：「地政士應設立事務所執行業務，或由地政士 2

人以上組織聯合事務所，共同執行業務。前項事務所，以 1 處為限，不得設

立分事務所」。另依地政士法第 44 條規定略以：「地政士違反本法規定者，

依下列規定懲戒之：…二、違反第 12 條第 2 項…違背地政士倫理規範或違反

地政士公會章程情節重大者，應予申誡或停止執行業務。…」，先予敘明。 

二、 本案被付懲戒人王○○地政士前經檢舉違反地政士法規定同時在臺中與彰化

執業案（王君名片列事務所臺中 2 處、彰化 3 處），經被付懲戒人於陳述理

由書陳述略以：「…陳述人確實只有 1 處事務所(即彰化縣*********)執行業

務，名片所載之地點僅為聯絡代收文件用途…」。 

三、 依據被付懲戒人 110 年 3 月 18 日陳述意見略以：「…名片上所列員林所及芳

苑所早就已經沒有了，大甲所也幾乎都沒有了，只剩下梧棲所幫忙收一些資

料，處理都回彰化福興所這邊。…」云云，依據內政部 104 年 9 月 1 日內授

中辦地字第 1041307555 號函說明三規定略以：「地政士因業務需要，於外縣

（市）分設聯絡處，其所設立之聯絡處是否屬實際執行業務之分事務所，因

涉及該聯絡處之招牌、廣告及名片等外觀表徵，是否足以使不特定多數人陷

於錯誤認知其係為執行地政士業務之處所以為憑斷。…」。經查被付懲戒人

於名片列有福興所、員林所、芳苑所、台中所（梧棲區）、大甲所等代書事

務所地址與聯絡電話，經查證上開各處所，除名片上芳苑所已無招牌外，其

餘各處所有代書事務所招牌，本案從名片與招牌等認知，與一般所認知執行

地政士業務之處所外觀表徵無異。本案確已違反地政士法第 12 條等規定，違

法設立分事務所。 

四、 本案已違反地政士法第 12 條等規定，違法設立分事務所，依地政士法第 44

條規定，被付懲戒人應予申誡 1 次。 

審酌本案案情，爰依地政士法第 44 條第 2 款之規定，決議懲戒如主文。 

彰化縣地政士懲戒委員會 

 

  主任委員   蔡○○ 

委員   邱○○ 

委員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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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王○○ 

委員   張○○ 

委員   林○○ 

委員   何○○ 

委員   劉○○ 

委員   陳○○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30 日 

 

被付懲戒人如不服本決定，得依訴願法第 14 條及 58 條規定，自本決定書送達之次

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經由本府函轉內政部提起訴願。 

 

彰化縣政府 函  
主旨：有關地政士馮淑慧經申訴代理土地買賣案件違反法規案，涉違反地政士法第

23條及地政士倫理規範等規定，經本縣地政士懲戒委員會決議應予警告1次及

申誡1次之處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縣地政士懲戒委員會110年第2次會議紀錄，暨地政士法第48條第1項規

定辦理。 

  二、檢附本縣地政士懲戒委員會110年度地懲字第2號決定書1份。  

  三、副本函送本縣地政士公會（檢附決定書1份供參）、本府行政處（檢附決定書

2份，1份刊縣公報，1份貼公告欄）、本府地政處（附決定書1份）。 

 

正本：本縣各地政事務所 
副本：彰化縣地政士公會（檢附決定書1份供參）、本府行政處（檢附決定書2份，1份刊登縣公報，

1份貼公告欄）、本府地政處（附決定書1份） 
 

縣 長 王 惠 美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 

 

彰化縣地政士懲戒委員會決定書     110 年度地懲字第 2 號 

被付懲戒人： 

姓名：馮○○ 

出生年月日：民國**年**月**日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30 日 

府地價字第1100227581A號 

附件：本縣地政士懲戒委員會

110年度地懲字第2號決

定書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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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統一編號：F22054**** 

證書字號：（**）台內地登字第 009602 號 

執照字號：（**）彰地登字第 000155 號 

事務所名稱：馮○○地政士事務所 

事務所地址：彰化縣********* 

 

上列被付懲戒人馮○○，經申訴代理土地買賣案件違反法規案，涉違反地政士法第 

23 條及地政士倫理規範等規定，提請本會依法處理，本會決議如下： 

主文 

被付懲戒人應予警告 1 次及申誡 1 次之處分。 

事實 

一、本案殷○○女士申訴被付懲戒人馮○○地政士代辦溪湖鎮平和段 764-4 地號等

土地買賣登記案件，收取地政士代辦費用 24,000 元未掣據、對土地謄本所記載

註記事項未盡注意及查驗義務，造成賣方損失，且未依契約書執行業務等，本

案提本會處理。 

二、依據地政士法第 23 條規定：「地政士應將受託收取費用之標準於事務所適當處

所標明；其收取之委託費用，應掣給收據。」，另依據地政士倫理規範第 10 條

規定：「地政士依據法令及正當之程序，盡力維護當事人之合法權益，…」，

另同規範第 11 條規定：「地政士對受託辦理之業務，應將法律上之意見坦誠以

告。」。先予敘明。 

三、本案經申訴收取地政士代辦費用 24,000 元未掣據、對土地謄本所記載註記事項

未盡注意及查驗義務，造成賣方損失，且未依契約書執行業務等，本案經查證

申訴人與受付懲戒人陳述後釐清。 

理由 

一、依據地政士法第 23 條規定：「地政士應將受託收取費用之標準於事務所適當處

所標明；其收取之委託費用，應掣給收據。」，另依據地政士法第 44 條規定：

「地政士違反本法規定者，依下列規定懲戒之：一、違反…第 23 條至第 25 條

或第 29 條第 3 項規定者，應予警告或申誡，並限期命其改正；屆期仍未改正者，

得繼續限期命其改正，並按次連續予以警告或申誡至改正為止。二、…違背地

政士倫理規範或違反地政士公會章程情節重大者，應予申誡或停止執行業務。

…」，先予敘明。 

二、本案前經受付懲戒人馮○○指出本案有關謄本註記部分當天（簽約)有口述的唸

過 1 次。另本案被付懲戒人陳述略以：「有關本案收費未掣據部分，我跟買方

收新臺幣（下同）2 萬 2 千多元，收費之收據先開給買方。我堅持不收賣方（殷

○○女士)的錢，代辦費 24,000 元是賣方補貼給買方的錢，後來殷女士要報稅，

要求收據，才開 1 張 24,000 元收據給賣方。我跟買方收 2 條代書費，即本案駁

回之前之手續費及本案完成之費用。」。 

三、依據申訴人殷○○陳述指出本案有關收費未掣據部分，先前有跟被付懲戒人要

過收據但未掣據，後至縣府申訴以後，至 109 年 4 月 13 日左右將貼有印花稅的

收據給申訴人。另有關對土地謄本所記載註記事項未盡注意及查驗義務，造成

賣方損失部分，被付懲戒人表示有關謄本註記部分簽約當天有口述的唸過 1

次，申訴人對此並無印象，被付懲戒人有 30 幾年的執業經驗，土地謄本出現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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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事項，地政士對此未盡注意及查驗義務，造成本案後續狀況，要負相當大責

任。另未依契約書執行業務部分，被付懲戒人前 2 次以前次價格作為移轉價格

申報，未事先告訴賣方，後經賣方主張，土地按契約書簽訂日當年度之公告土

地現值申報增值稅。 

四、本案經查證申訴人與被付懲戒人陳述，本案被付懲戒人所收費用中，已知收取

新臺幣 24,000 元當時並未掣據，遲至本案進入申訴程序後才掣據，確已違反地

政士法第 23 條規定。 

五、另有關對土地謄本所記載註記事項未盡注意及查驗義務，造成賣方損失 1 節，

雖被付懲戒人表示謄本註記部分簽約當天有口述的唸過 1 次。但以地政士之專

業，雖當天才接到土地謄本，仍應具備查證義務，並告知買賣雙方後續處理方

向，或查詢註記真義後告知，被付懲戒人雖無延宕，惟並未依上開程序辦理，

有違地政士倫理規範第 10 條、第 11 條相關規定。另未依契約書執行業務部分，

被付懲戒人前 2 次以前次價格作為移轉價格申報，未事先告訴賣方，後經賣方

主張，土地按契約書簽訂日當年度之公告土地現值申報增值稅。 

六、綜上，本案有關收取地政士費用未掣據、對土地謄本所記載註記事項未盡注意

及查驗義務等節，違反地政士法第 23 條及地政士倫理規範等規定，依地政士

法第 44 條規定，被付懲戒人應予警告 1 次及申誡 1 次。 

 

審酌本案案情，爰依地政士法第 44 條第 1 款、第 2 款之規定，決議懲戒如主文。 

彰化縣地政士懲戒委員會 

 

  主任委員   蔡○○ 

委員   邱○○ 

委員   徐○○ 

委員   王○○ 

委員   張○○ 

委員   林○○ 

委員   劉○○ 

委員   陳○○ 

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30 日 

 

被付懲戒人如不服本決定，得依訴願法第 14 條及 58 條規定，自本決定書送達之次

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經由本府函轉內政部提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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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類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本縣和美鎮大榮段 0012(部分)、0013(部分)地號、彰化市彰興段 0184

地號、花壇鄉北口段 0764(部分)地號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並劃定為土壤污

染管制區，即日起管制區內之土地使用或人為活動予以管制或限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12 條第 2 項、第 16 條。 

公告事項： 

  一、場址名稱及地號：同旨揭地號。 

  二、場址面積：共 8628.74 平方公尺。 

  三、場址現況概述：農業使用。 

  四、污染物及污染情形：土壤中重金屬濃度超過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

準。 

  五、其他重要事項： 

    (一)管制目的：為減輕污染危害、避免污染擴大及保障居民健康，特劃定為

土壤污染管制區。 

    (二)自公告之日起，污染管制區內之土地使用人或人為活動依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法第 17 至 19 條規定予以管制。 

    (三)管制項目： 

       1、禁止置放污染物於土壤。 

       2、禁止注入廢（污）水於地下水體。 

       3、禁止排放廢（污）水於土壤。 

       4、禁止種植食用農作物、畜養家禽、家畜及養殖或採捕食用水產動、植

物。 

       5、禁止下列土地利用行為，並得限制人員進入，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者，不在此限： 

         (1)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之開發行為。 

         (2)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拆除非因污染控制計畫、污染整治計畫

或其他污染改善計畫需要之建築物或設施。 

         (3)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影響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土地利用行

為。 

  六、於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區內從事土壤挖除、回填、暫存、運輸或地下水

抽出等工作者，應檢具清理或污染防治計畫書，報請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定後，始得實施。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5 日 

府授環水字第 1100223610 號 

附件：場址明細表及套繪圖各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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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罰則：違反本公告事項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40 條第 2 項、第 41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項規定辦理。 

縣 長 王 惠 美 
 

場址明細表 

序號 鄉鎮 地段 地號 面積(公
頃) 列管範圍 

場址土壤污染物 

銅 鉻 鎘 鉛 鋅 鎳 

1 彰化市 彰興段 0184 0.1592 全地號 �     
� 

2 和美鎮 大榮段 0012 0.21093 部分地號 � �   � � 

3 和美鎮 大榮段 0013 0.0942 部分地號 � �   � � 

4 花壇鄉 北口段 0764 0.398544 部分地號 �    �  

                    計:   0.862874  公頃 

彰化縣和美鎮大榮段 0012-0000(部分)、0013-0000(部分)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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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目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般) 

管制標準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120 175 2.5 300 260 130 

DZ12-S01 200078 2665260 0.30513 分析結果 320 339 2.33 45.4 772 256 

 

 A B C D 

X 200058 200113 200133 200074 

Y 2665301 2665320 2665271 2665252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 

3.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以內政部

最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4.測定值達土壤中重金屬監測標準時，以"橘底、粗體、底線"標示；達土壤重金屬管制標準時，以"紅底、

粗體、斜體"標示。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彰化縣和美鎮大榮段 0012-0000(部分)、0013-0000(部分)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地號面積 

（公頃） 

大榮段 0012-0000(部分) 0.210930 

大榮段 0013-0000(部分) 0.09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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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彰化市彰興段 0184-0000 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目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般) 

管制標準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120 175 2.5 300 260 130 

CH184-S01 199644 2663449 0.1592 分析結果 263 199 0.92 38.3 464 239 

 

 A B C D 

X 199546 199645 199644 199544 

Y 2663461 2663452 2663437 2663445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 

3.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以內政部最

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4.測定值達土壤中重金屬監測標準時，以"橘底、粗體、底線"標示；達土壤重金屬管制標準時，以"紅底、

粗體、斜體"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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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彰化縣彰化市彰興段 0184-0000 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地號面積 

（公頃） 

彰興段 0184-0000 0.1592 

 

彰化縣花壇鄉北口段 0764-0000(部分)地號 

採樣點套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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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檢測數據重金屬濃度單位為 mg/kg(乾重)，座標為 TWD97 

現場樣品 

編號 
X Y 

面積 

(ha) 

污染物項目 
銅 

(食用) 
鉻 

(一般) 
鎘 

(食用) 
鉛 

(食用) 
鋅 

(食用) 
鎳 

(一般) 

管制標準 200 250 5 500 600 200 

監測標準 120 175 2.5 300 260 130 

BC764-S01-5 202285 2660239 0.398544 分析結果 332 139 <0.36 54.0 2070 147 

 

 A B C D 

X 202189 202288 202284 202189 

Y 2660250 2660241 2660206 2660205 

註： 

1.測試值低於方法偵測極限（MDL）之測定值以"ND"表示。 

2.測定值高於 MDL 但低於檢量線最低濃度時，以"<檢量線最低濃度值"表示。 

3.此公告範圍示意圖因影像、坵塊及地籍圖資分屬不同管理單位，而有地圖投影校正之差異，故以內政部最

新公告地籍資料為依據產製。 

4.測定值達土壤中重金屬監測標準時，以"橘底、粗體、底線"標示；達土壤重金屬管制標準時，以"紅底、

粗體、斜體"標示。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範圍 

涉及地號：彰化縣花壇鄉北口段 0764-0000(部分)地號 

污染坵塊內各地號面積列表 

地段 地號 
污染坵塊內地號面積 

（公頃） 

北口段 0764-0000(部分) 0.398544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變更溪湖都市計畫(部分學校用地為住宅區及行政用地)(配合彰化縣政

府農業處及彰化縣動物防疫所辦公廳舍遷建計畫)案」計畫書、圖，並自即日

起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28條規定辦理公告發布實施。 

二、依據內政部110年6月9日台內營字第1100808539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本變更案計畫書、圖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溪湖鎮公所供公

眾閱覽。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9 日 

府建城字第1100212839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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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擬定溪湖都市計畫(原文小五用地變更為住宅區及行政用地)(配合彰化

縣政府農業處及彰化縣動物防疫所辦公廳舍遷建計畫)細部計畫案」計畫書、

圖，並自即日起實施。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3條規定辦理公告發布實施。 

公告事項：本細部計畫案計畫書、圖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溪湖鎮公所

供公眾閱覽。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擬定埔鹽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計畫書，自即日起實

施。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3條、28條規定辦理公告發布實施。 

公告事項：本案計畫書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埔鹽鄉公所供公眾閱覽。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變更鹿港福興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原市場用地「市四」變更為住宅區及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變更內容明細表核定編號第13案)附帶條件開發

期程展延)案」計畫書、圖，並自即日起實施。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23、28條規定辦理公告發布實施。 

公告事項：本案計畫書、圖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鹿港鎮公所及福興鄉

公所供公眾閱覽。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變更竹塘都市計畫（部分停車場用地為機關用地）案」計畫書、圖，

並自即日起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21、28條。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9 日 

府建城字第1100212839C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7 日 

府建城字第1100233642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7 日 

府建城字第1100190384A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8 日 

府建城字第 1100231914A號 



彰化縣政府公報  秋字第 1 期 
 

28 

  二、內政部110年6月24日內授營中字第1100809529號函。 

公告事項：本變更案計畫書、圖陳列於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及竹塘鄉公所供公

眾閱覽。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修正本府110年6月10日府綠商字第1100207439號公告所列行業或營業場

所暫停營業期間。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37條第1項第2款及中央疫情指揮中心110年6月23日宣布維持

全國疫情警戒第三級至7月12日止。 

公告事項：原公告暫停營業期間至110年6月28日止，因應疫情持續嚴峻及全國維持

疫情三級警戒，爰延長原公告暫停營業期間，停止適用日期由本府另行

公告。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催繳車號ABT-7099車輛等132件彰化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

車欠費補繳通知單無法投遞公示送達名冊1份。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補繳通知業務(停車日期110年3

月；公示送達件數：132件)，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欠費補繳通知

單，郵務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前項停車費逾期未繳之補繳通知單無法郵寄送達名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

本府路邊停車資訊網(https://chpark.chcg.gov.tw/)及各縣市政府公告

欄，並且刊登於彰化縣政府公報。 

  三、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費補繳通知單由本府留存，被通知人得至本府

領取(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2樓工務處交通規劃科)，自本府公告之日起經

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本府將依「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3項逾期未繳納者依規定逕行舉發。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4 日 

府綠商字第1100224313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9 日 

府工規字第1100221102A號 

附件：名冊1份(電子檔共1個) 



彰化縣政府公報  秋字第 1 期 
 

29 

 



彰化縣政府公報  秋字第 1 期 
 

30 



彰化縣政府公報  秋字第 1 期 
 

31 

 



彰化縣政府公報  秋字第 1 期 
 

32 



彰化縣政府公報  秋字第 1 期 
 

33 

 



彰化縣政府公報  秋字第 1 期 
 

34 



彰化縣政府公報  秋字第 1 期 
 

35 

 



彰化縣政府公報  秋字第 1 期 
 

36 



彰化縣政府公報  秋字第 1 期 
 

37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印尼籍外國人RESIKA YUNNANI君（護照號碼:B2515961;

以下簡稱:R君）之本府109年8月21日府勞外字第1090289694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R君於彰化縣彰化市南校街135號為非法雇主吳妙貞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3條之規定洵屬明確，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經駐印尼代表處110年6月21日

印尼領字第11010913170號函復有關R君裁處書，因提供之地址查無此人，致

遭退件，無法送達，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

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R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48）領取。 

三、本公告公示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3款為公示送達者,自刊登政府公

報或新聞紙公告之日起60日發生效力。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越南籍外國人LOUNG VAN NHAM（護照號碼：C2210351，以

下簡稱L君）之本府109年1月31日府勞外字第1090019774C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L君因未經申請許可即受僱於非法雇主施元得從事工地工作，違反就業服務

法第43條規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L君業已離境亦無登記國內國外住

居所，經本國駐越南代表處109年9月10日越南字第10902045810號函復有關

該處以雙掛號寄送L君之行政文書，惟經查郵政系統顯示本案文書未送達成

功，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

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L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7)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越南籍外國人NGUYEN LONG PHI（護照號碼：C5942824，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2 日 

府勞外字第 1100228775 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5 日 

府勞外字第1100230705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5 日 

府勞外字第 1100230705A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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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N君）之本府108年2月23日府勞外字第1080047385D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N君因未經申請許可即受僱於非法雇主阮美安從事襪子家庭代工等工作，違反

就業服務法第43條規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N君業已離境亦無登記國內

國外住居所，經本國駐越南代表處109年9月10日越南字第10902045810號函復

有關該處以雙掛號寄送N君之行政文書，惟經查郵政系統顯示本案文書未送達

成功，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N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7)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越南籍外國人NGUYEN THI BICH（護照號碼：C1171217，

以下簡稱N君）之本府109年1月31日府勞外字第1090019774F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N君因未經申請許可即受僱於非法雇主施元得從事工地工作，違反就業服務

法第43條規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N君業已離境亦無登記國內國外住

居所，經本國駐越南代表處109年9月10日越南字第10902045760號函復有關

該處以雙掛號寄送N君之行政文書，惟經查郵政系統顯示本案文書未送達成

功，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

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N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7)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越南籍外國人NGUYEN DINH PHUOC（護照號碼：C4670173，

以下簡稱N君）之本府108年4月10日府勞外字第1080106509A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N君因未經申請許可即受僱於非法雇主謝明璟即峯佑蔬果社於彰化縣芳苑鄉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5 日 

府勞外字第1100230705B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5 日 

府勞外字第1100230705C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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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林路路上段338號前正要前往果園從事耕種農地及噴灑農藥等工作從事工

地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規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N君業已離

境亦無登記國內國外住居所，經本國駐越南代表處109年8月21日越南字第

10902043330號函復有關該處以雙掛號寄送N君之行政文書，惟經查郵政系統

顯示本案文書未送達成功，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

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N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彰化縣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7)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註銷張朝倫地政士開業執照[（109）彰地登字第001279號]。 

依據：地政士法第14條、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地政士開業執照註銷名冊。 

  一、姓名：張朝倫。 

  二、證書字號：（108）台內地登字第028532號。 

  三、執照字號：（109）彰地登字第001279號。 

  四、事務所名稱：衡東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彰化縣彰化市永安街459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撤銷徵收本縣鹿港鎮鹿德段348-1地號土地（重測前頂厝段崙子頂小段

394-3地號內土地），面積0.000105公頃。 

依據：  

  一、內政部110年5月11日台內地字第1100262738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8條。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彰化縣鹿港鎮公所 

  二、原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原徵收及撤銷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原核准徵收機關、日期及文號：臺灣省政府78年3月22日七八府地四字第

33346號函核准徵收。 

    (二)撤銷徵收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內政部110年5月11日台內地字第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4 日 

府地價字第1100214000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30 日 

府地權字第110022250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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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262738號函。 

  四、本案係本縣鹿港鎮公所辦理鹿港鎮都市計畫146號道路工程，因作業錯誤，致

原奉准徵收土地不在工程範圍內，業經內政部核准撤銷徵收（案件編號：

109B00N0029）。 

  五、撤銷徵收土地之詳細區域：本縣鹿港鎮鹿德段348-1地號土地（重測前頂厝段

崙子頂小段394-3地號內土地）詳如撤銷徵收地籍圖，並放置於本府地政處地

權科、本縣鹿港鎮公所、本縣鹿港鎮公所永安里辦公處公開閱覽；本案無地

上物，故無地上物應繳回款項清冊。 

  六、撤銷徵收土地應繳回之原徵收補償價額、繳回期限及受理繳回地點：應繳回

之徵收價額詳如撤銷徵收繳回地價清冊，該清冊放置於本府地政處地權科、

本縣鹿港鎮公所、本縣鹿港鎮公所永安里辦公處公開閱覽；土地所有權人應

於公告屆滿日起6個月內向臺灣土地銀行彰化分行繳回款項。 

  七、公告期間：自中華民國110年7月1日起至110年8月2日止。（計30天，惟因末

日為星期例假日，依行政程序法第48條規定，公告末日順延）。 

  八、逾期未繳清應繳納之價額者，不予發還該土地仍維持原登記，並不得依土地

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該土地。 

  九、得提出異議及行政救濟之期限：本案凡得提出異議之人（所有權人、繼承人、

承租人、利害關係人等）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提出，

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本件撤銷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

定，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向內政部（地址：臺北市徐州

路5號）遞送（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遞日），並將副本函送

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地址：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110年6月1日府地權字第1100196296及1100196296A號補償費保

管後領價通知函予洪金城等人及其全體繼承人(如後附清冊)。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5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

81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天（自公告張貼日起20日發生效力）。 

  二、本府為興辦「東西向快速公路台76線（0K+000~3K+700）永興至文津路段新建

工程」徵收用地，已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臺灣土地銀行員林分行

本府徵收補償費301專戶，並以110年6月1日府地權字第1100196296及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 日 

府地權字第1100231795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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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96296A號函通知領取，其未領取者經向戶政、地方稅務機關查證後仍無

法送達，爰依上開規定辦理公示送達，本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逾15年

未領取即歸屬國庫。 

  三、本公告張貼於本府、徵收土地所在公所及相關公所之公告欄，應受送達人得

隨時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章前往本府地政處地權科（地址：彰化市中山

路2段416號5樓）領取上開通知函，自公告之日起經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又公示送達公告後，欲領取補償費者，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印鑑證明書

（向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申請）、印鑑章、被徵收土地所有權狀等證件

至本府上開地點洽辦。 

縣 長 王 惠 美 
 

  「東西向快速公路台 76線（0K+000~3K+700）
永興至文津路段新建工程」徵收補償費存入保
管專戶通知函無法送達（公示送達）清冊 

(通知文號) 

  
                        
 彰化縣政府110年 6月1日府
地權字第 1100196296、
1100196296A 號函 

編號 鄉鎮市 段 地號 
面 積 

㎡ 
持分 

所有權人 

姓名 
住 址 備註 

1 芳苑鄉 芳埤 726-1 3839.52 11/2400 
洪金城及其

全體繼承人 

彰化縣芳苑鄉永

興村１鄰和平巷

１７號 

土地編號 10 

洪金城（歿）繼承人梁

枝等 5人已合法送達 

2 

芳苑鄉 芳埤 691-1 2093.56 全部 1/1 

陳洪老知及

其全體繼承

人 

彰化縣芳苑鄉永

興村永安巷１２

號 

土地編號 25 

陳洪老知（歿）繼承人

陳全省已合法送達 

芳苑鄉 芳埤 691-1 2093.56  

陳洪老知及

其全體繼承

人 

彰化縣芳苑鄉永

興村永安巷 12 號 

農作物編號 6 

陳洪老知（歿）繼承人

陳全省已合法送達 

3 芳苑鄉 芳埤 530-1 1870.26 252/8064 
林搖及其全

體繼承人 

彰化縣芳苑鄉溝

子墘５２９號 

土地編號 50 

林搖（歿）繼承人林斗

已合法送達 

4 芳苑鄉 芳埤 128-1 387.55 1/4 
洪佛裁及其

全體繼承人 

彰化縣芳苑鄉芳

苑村７鄰光明巷

３８號 

土地編號 144 

洪佛裁（歿）繼承人洪

筱筠等 3 人已合法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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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芳苑鄉 芳埤 240-1 374.32 2/12 
洪魯及其全

體繼承人 

彰化縣芳苑鄉沙

山３６１號 

土地編號 193 

洪魯（歿）繼承人洪金

水已合法送達 

芳苑鄉 芳埤 246-1 199.11 2/12 
洪魯及其全

體繼承人 

彰化縣芳苑鄉沙

山３６１號 

土地編號 201 

洪魯（歿）繼承人洪金

水已合法送達 

6 

芳苑鄉 芳埤 240-1 374.32 1/12 
洪有定及其

全體繼承人 

彰化縣芳苑鄉沙

山３６１號 

土地編號 195 

洪有定（歿）繼承人洪

堯本已合法送達 

芳苑鄉 芳埤 246-1 199.11 1/12 
洪有定及其

全體繼承人 

彰化縣芳苑鄉沙

山３６１號 

土地編號 203 

洪有定（歿）繼承人洪

堯本已合法送達 

7 

芳苑鄉 芳埤 240-1 374.32 2/12 
洪海故及其

全體繼承人 

彰化縣二林鎮二

林２４０號 

土地編號 196 

洪海故（歿）繼承人洪

孟瑜等 2 人已合法送達 

芳苑鄉 芳埤 246-1 199.11 2/12 
洪海故及其

全體繼承人 

彰化縣二林鎮二

林２４０號 

土地編號 204 

洪海故（歿）繼承人洪

孟瑜等 2 人已合法送達 

8 

芳苑鄉 芳埤 240-1 374.32 2/12 
洪六及其全

體繼承人 

彰化縣二林鎮二

林２０４號 

土地編號 197 

洪六（歿）繼承人洪振

庭已合法送達 

芳苑鄉 芳埤 246-1 199.11 2/12 
洪六及其全

體繼承人 

彰化縣二林鎮二

林２０４號 

土地編號 205 

洪六（歿）繼承人洪振

庭已合法送達 

以 下 空 白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林庚芳不動產經紀人證書(110彰縣字第00222號)。 

依據：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 

公告事項：核發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 日 

府地價字第 110023105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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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姓名：林庚芳。 

  二、及格證書字號：(88）專普字第8298號。 

  三、經紀人證書字號：(110)彰縣字第00222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江佳育君不動產經紀人證書（110彰縣字第00502號）。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 

公告事項：核發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一、姓名：江佳育。 

  二、及格證書字號：（100)專普紀字第000319號。 

  三、經紀人證書字號：(110)彰縣字第00502號。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縣地政士王羿琂違反地政士法第12條等相關規定，經本縣地政士懲戒委員

會決議應予申誡1次之處分，特此公告。 

依據：地政士法第48條、本縣地政士懲戒委員會設置要點第13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本縣地政士懲戒委員會110年度地懲字第1號決定書。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本縣地政士馮淑慧違反地政士法23條及地政士倫理規範等規定，經本縣地政

士懲戒委員會決議應予警告1次及申誡1次之處分，特此公告。 

依據：地政士法第48條、本縣地政士懲戒委員會設置要點第13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彰化縣地政士懲戒委員會110年度地懲字第2號決定書。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8 日 

府地價字第1100238022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8 日 

府地價字第1100238272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5 日 

府地價字第11002334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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